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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征求意見稿2009年第12號 —金融工具：攤余成本及減值》涉及到許多金融機構的財務報告中很重要的兩個方
面，即利息收益率和信用損失。利息收益率和信用損失是金融機構的主要績效指標，減值更是其內部風險管理和
計算監管規定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受到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現行的金融資產信貸損失的會計核算方法飽受各方批評。所謂的“已發生
損失模型”要求減值損失僅在損失事件實際發生時才能確認，這導致了確認減值的滯後和普遍的高估收入等問
題。

2009年4月的G20領導人會議向會計準則制定機構提出改進關於估值和減值的會計準則，並降低金融工具會計核算
的複雜性。金融危機咨詢小組在其2009年7月發佈的報告中注意到，貸款、結構性產品和其它金融工具的損失的滯
後確認，以及對金融資產減值的多種計量方法的複雜性是會計準則制定和應用上的一個薄弱環節。國際會計準則
理事會(以下簡稱“理事會”)對此的回應是，將對目前所有與金融工具相關的會計準則進行全面審閱、修訂，並取
代現有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2009年11月5號發佈的征求意見稿即是此修訂過程中
的一個重要步驟。

該征求意見稿對目前關於金融資產減值損失的確認和財務報表中的相關信息的列報和披露做了諸多調整，內容涉
及攤余成本的計算、實際利率法的應用，並特別提出了在綜合利潤表中列報有關利息收入的情況。所有採用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的企業都將受到影響，而對金融機構影響尤為顯著。修改後的會計準則不僅需要金融機構調整財務
制度，其利潤和資本水平也將受到較大影響。如果征求意見稿中的修訂付諸實施，各企業在實際操作中將面臨重
大挑戰，其確認的銷售收入金額也存在着減少的可能性。理事會決定組成一個咨詢專家小組以解決這些潛在問題
是一個受認可的舉措。

根據理事會所聽到的各方意見，該征求意見稿中的修訂建議的推行將需要較長的時間以及較多的資源。該征求意
見稿規定了八個月的意見征集期，考慮到該修訂的重要性及其影響範圍，我們建議所有利益相關方，包括財務報
告的編報者和使用者，儘早研讀該修訂草案，發表建設性意見，以幫助制定出一個全面而具有可操作性的金融工
具會計準則。 

Andrew Vials
畢馬威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金融工具會計事務主管合伙人
畢馬威國際財務報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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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物由畢馬威國際財務報告小組(隸屬畢馬威IFRG)編寫。

我們在此感謝本刊主要編者的努力，他們是畢馬威國際財務報告小組成員Ewa Bialkowska，Chris Spall和Abhimanyu 
Verma。

內容
本公司刊物《會計準則新動向》是依據最新頒佈的擬實施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或已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稿
而編寫的，包括對修訂內容的探討，並提出主要受影響的領域。

本期《會計準則新動向》探討的是《征求意見稿2009年第12號—金融工具：攤余成本及減值》中提及的修訂建
議。

本期《會計準則新動向》的主要參考數據為：《征求意見稿2009年第12號》和截至2009年11月12日發行的其它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參考數據標注于正文的左側。

企業在考慮修訂後的準則對其可能產生的潛在影響時，鬚根據其自身實際情況、環境和交易類型，對征求意見稿
做進一步的分析和解讀。本期《會計準則新動向》內所含信息基於畢馬威國際財務報告小組對征求意見稿的初步
解讀，該解讀以後可能會發生改變。

其它刊物
我們提供一系列刊物，包括《剖析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概覽》及《財務報表範本：銀行》
等，以及依照國際會計準則編制的中期和年度財務會計報告範本，這些信息均可在www.kpmgifrg.com上查閱。

此外，為了獲得更加廣泛的會計、審計及財務報告的指導數據，也可訪問畢馬威財務信息數據庫。此類網絡刊物
均可提供最新的會計方面的動態。可登陸www.aro.kpmg.com開始15天的免費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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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容摘要

‧本征求意見稿是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下年度開展更廣泛的替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
和計量》項目的組成部分。它介紹了有關利息收入、利息費用以及減值的計量和披露的重要變化。

‧ 征求意見稿中提出的計量方法適用于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有關減值的提議則僅適用于
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 征求意見稿定義了按攤余成本計量的目的，並解釋了按實際利率法計算攤余成本的計量原理，該原理適用
物件包括浮動利率工具。

‧ 攤余成本按當前估計的未來現金流現值計算得出。對金融資產而言，估計的預計現金流包含該資產在預計
剩余期限內的預計信用損失。

‧ 企業可以單個資產為基礎，或以資產組合為基礎估計未來預計現金流，這主要取決於哪種方法的估算結果
更可靠。

‧ 實際利率是使金融工具的預計未來現金流的現值等於其初始帳面價值的利率。對於固定利率工具而言，實
際利率是一個單一的在其預計剩余期限內保持不變的利率。對於包括合同約定重置利息現金流的浮動利率
工具，實際利率是合同約定重置利率與初始固定息差的結合體，而不是一個單一不變的利率。固定初始息
差在金融工具存續期間內保持不變。對包含如信貸息差等合同重置因素的金融工具來說，征求意見稿中提
出的方案的應用將帶來更多挑戰。

‧ 征求意見稿允許在無重大影響的前提下可以運用實用的簡便方法計算攤余成本。如使用減值矩陣而非折現
的方法來確定短期應收賬款的攤余成本。無論企業是否使用實用中的簡便的方法，征求意見稿中提出的方
案將可能使許多經濟實體確認的銷售收入和應收賬款減少。

‧ 征求意見稿提議在對按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評估減值損失時，用預計現金流量法替代現有的已發生損
失模型。

‧ 按預計現金流量法確認與信用相關的損失不要求企業識別任何特定損失事件或減值跡象。相反，企業需在
獲取資產時和其後的每個計量日估算其預計信用損失。在資產初始確認時不確認損益，初始預期損失會降
低實際利率。之後重估時得到的損益都將立即在綜合收益表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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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評估未來現金流是否應包括有關評估日後的經濟和市場情況變化的假設尚不明確。

‧ 征求意見稿提出新的列報格式，特別是在綜合收益表中新增項目。同時還提出更詳細的披露要求以披露企
業資產的信用質量、管理層估計及估計變更、以及估計變更引起的調整的性質及範圍等更多信息。該提議
與當前實務相比較有顯著變化。 

‧與現行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不同，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下，減值測試僅適用
于以攤余成本計量的資產。相應地，本征求意見稿所提出的預計現金流量法將成為金融資產唯一的減值測
試模型。

‧ 理事會期望在準則發佈的三年後將強制執行，但允許提前採用該準則。

‧ 征求意見稿提議追溯運用本準則。在過渡期允許使用近似於按照征求意見稿中的方案計算的實際利率的利
率。按此確定的實際利率將被用於重述比較數字。 

‧ 征求意見稿征求意見的截止日期為2010年6月30日。

‧ 理事會設立了專家咨詢小組，該小組的角色是對運用預計現金流量法遇到的操作性的問題，向理事會和美
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提出建議，並且在現場測試和鑒別其它實用中的簡便方法時提供幫助。

‧ 理事會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共同致力於發展一針對金融工具的會計核算（包括資產減值）的綜合解
決方案。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將在2010年第一季度提出有關金融工具的建議，理事會計劃同時發佈針
對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提出的資產減值模型的意見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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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景介紹

理事會正在對金融工具的會計核算方法進行修訂。本次修訂的目標是通過簡化金融工具的分類和計量來幫助財務
報表使用者做出有益的決策。本次修訂旨在更新現有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項目，尤其是其開展的時間表，是由二十國集團及其它國家共同推動。2009年4月
二十國集團峰會發佈的《領導人聲明》，旨在呼籲包括理事會及美國會計準則理事會在內的會計準則制定者與監
管人員通力合作，改進估值和貸款損失準備的會計準則，制定一套高質量的全球通用的會計標準。2009年9月二十
國集團峰會重申了修訂的必要性並要求國際會計準則制定者在2011年6月之前完成該趨同項目。由理事會和美國財
務會計準則理事會共同組建的金融危機咨詢小組在其2009年7月發佈的報告中稱，確認貸款及其它金融工具損失的
滯後性，以及減值損失的多種計量方法的複雜性是會計準則制定和應用上的一個最主要的薄弱環節。對此，金融
危機咨詢小組建議對目前使用的“已發生損失模型”進行修改，即在模型中使用更多的未來預計信息。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修訂主要包括三個階段： 

‧金融工具的分類與計量(2009年11月12日發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的攤余成本及減值(2009年11月5日發佈的《征求意見稿2009年第12號》，即本刊物的主題)；以及 

‧套期會計(征求意見稿計劃將於2010年第一季度發佈)

為了讓《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修訂儘快實施以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修訂項目將分階段進行。根據理事會對
制定程式的承諾，各利益相關方將有機會對提議發表意見。

本征求意見稿所載明的修訂提議是《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項目的第二階段。在此次征求意見稿出臺之前，
理事會已於2009年6月對以預計損失法計算金融資產減值的可行性征求意見，截止日期為2009年9月1日。理事會已
將收集到的回饋信息納入本次征求意見稿中。

2009年11月12日發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專門針對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理事會原本打算將金融負債的
分類和計量也納入其中，但金融負債計量中的信用風險的會計處理有待進一步研討，因此決定將金融負債相關條
款單獨發佈。關於金融負債的分類和計量的征求意見稿預計將於2010年第一季度出臺。而涵蓋以上三個階段的其
它方面的最終版預計將於2010年第四季度發佈。

發表本征求意見稿時，理事會同時發佈了一些《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項目的組成部分或與之相關的其它征
求意見稿。 

© 2010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 香港合伙制事務所，是與瑞士實體 — 畢馬威國際合作組織 (“畢馬威國際”) 相關聯的獨立成員所網絡中的成員。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7會計準則新動向: 征求意見稿 2009年第12號 — 金融工具：攤余成本及減值 
2009年11月 

2009年3月理事會發表了《征求意見稿2009年第3號-金融資產的終止確認》，對金融資產終止確認的時點提出了新
的指引，並且對金融資產轉讓的披露提出更多要求。對2009年第3號意見稿的意見征求已於2009年7月31日結束。
目前，理事會計劃於2011年年中完成該修訂。

2009年5月理事會發表了《征求意見稿2009年第5號-公允價值計量》，對國際會計準則要求或允許使用公允價值計
量情況下確定公允價值的原則提供了新的指引。該征求意見稿中提出的指引也將適用於修訂後的《國際會計準則
第39號》對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的要求。對《征求意見稿2009年第5號》的評論期已於2009年9月28日結束。理
事會計劃於2010年第三季度發佈新準則。

理事會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理事會最近重申了兩者將一起致力於就新的金融工具的會計核算方法達成共識，並於
2009年11月5日發表聯合聲明，詳細闡述了實現該承諾的相關具體計劃。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理事會計劃於2010年第
一季度發表對金融工具會計核算方法的提議，該意見稿將涉及金融工具的分類、計量、減值和套期會計。同時，
理事會將征求對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理事會提出的減值模型的看法。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理事會目前暫定的金融資產
減值方法將在第五部分討論。

本刊物旨在總結征求意見稿中所提建議的主要特點，強調潛在的影響，以及到目前為止發現的相關概念及應用方
面的問題，以便於大家廣泛討論並且對本征求意見稿發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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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攤余成本和實際利率


3.1 概述

金融資產、負債的攤余成本

確定實際利率
（實際利率）

固定利率金融工具

 输入

初始帳面價值价值

初始帳面價值价值*

初始帳面價值价值

浮動利率金融工具

確定初始實際息差
（實際利率 = 合同約定
重置利率 + 初始息差） 

 输入

修正後的預計現金
流量*

即期利率曲線

修正後的攤余成本

對帳面價值的調整確認入損益
（利息+估計變更導致的收益/損失）

*資產組合或單個資產(取決於何種方法最有利於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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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攤余成本計量：目的和計量準則
征求意见稿/ 以攤余成本計量的目的在於通過在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預期存續期間內分配利息收入和支出
2009/12.3,5 來計算其實際回報率。實際回報率反映了金融工具存續期間內的所有預計合同現金流的分配，

包括金融資產最初預計的可能發生的信用損失。

征求意见稿/ 根據征求意見稿，攤余成本既考慮了在每一個計量日最新的現金流信息，同時也考慮了運用金
2009/12.4,6 融工具在初始確認時的條件對這些現金流進行的估值。征求意見稿建議，金融工具在每一個計

量日的攤余成本應當由剩余期限內的預計現金流折現得出，折現率為實際利率。 

征求意见稿/ 
2009/12.BC42

點評
現行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雖然解析了攤余成本的計算方法，但沒有明確攤余成本計
量的目的以及計量準則。在闡述計算金融資產減值準備方法時，理事會認為減值準備的計
算是攤余成本計量的組成部分。因此，理事會在征求意見稿中的提議不但涉及到減值，而
且也涉及到對攤余成本計量的統一考慮。

3.3 估計預計現金流
征求意见稿/ 在每一個計量日用於計算攤余成本的預計現金流應當反映該日的現金流信息。在估計金融工具
2009/12.7,B3 的預計現金流量時，企業應當考慮： 

‧所有合約條款(例如：本金和利息的支付條款，提前償付選擇權，可贖回選擇權)； 

‧交易雙方之間支付或收取的費用和積分點；以及 

‧金融資產在存續期限內可能發生的信用損失。 

国际會計準則 
39.9

征求意见稿/ 
2009/12.B3 

點評
與上述最後一點相反，現行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規定，企業在用實際利率計算攤余
成本時，不允許考慮將來可能發生的信用損失。

同時，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在對金融負債的預計現分金流進行估計時，不反映該企业的不履
行义务的风险。 

3.3.1 期望值和最可能值

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見稿建議現金流的估計值應為期望值。現金流的金額和時點應當是基於各種概率加權平
2009/12.8,B3 均後的結果，而不是單個最有可能發生的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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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會計準則 
39.9

征求意见稿/ 
2009/12.B4-B6

国际會計準則 
39.9

国际會計準則 
39.64 

點評
現行《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要求企業在計算實際利率時使用預期的未來現金流入與流
出，但並沒有進一步說明未來的現金流是各種概率加權平均後的數值還是概率最大情況下
的估計值。

3.3.2 個別方式評估和組合方式評估

征求意見稿提出，在計算攤余成本時，預計現金流既可以以資產組為基礎(即以組合為基礎)，
也可以以單個資產為基礎。所選擇的評估基礎應當是最有利於預計現金流的估計，並且應保證
信用損失沒有被重複計算。在金融工具的存續期間內，其適用的評估基礎在恰當的時候可以改
變。在以資產組為基礎並考慮信用損失的條件下，估計預計現金流時，資產組中的資產應當具
有相類似的信用風險特征，且這些特征能夠表示債務人在合約到期時的償付能力。例如，金融
資產可以根據企業對這些資產的信用風險給出的內部評估和分級來進行組合。信用風險的評估
和分級可考慮資產類型、行業特性、地理位置、擔保方式、逾期情況和其它相關因素。

點評
在個別方式評估和組合方式評估的選擇上，征求意見稿中的建議與現行的《國際會計準則
第39號》中現有的指引有所不同。 

在確定實際利率時，現行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允許企業採用單個金融工具的預計現
金流或組合金融工具的預計現金流，但並未明確何時採用何種方法。

對於使用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評估減值準備時，《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要求，企業
需首先對單項金額重大的金融資產單獨評估其是否存在減值的客觀證據，對於單項金額不
重大的金融資產可以以個別方式評估或組合方式評估。如果企業認為單項評估的金融資產
不存在可能發生減值的客觀證據，無論該金融資產金額是否重大，均應將該項金融資產併
入具有相類似的信用風險特征的資產組合中，一併考慮減值情況。以個別方式評估、且發
生或持續存在減值情況的金融資產不應包括在以組合方式評估的金融資產中。征求意見稿
中未包含類似的說明性指引，因此允許企業根據特定環境選擇最適合其的評估方法。

相對于單個金融資產，在資產初始確認時，具有相類似信用風險特征的資產組更容易預計
未來損失。這是由於當資產初始確認時，單個金融資產通常會被認為最有可能按期收回合
同中約定的款項，否則該金融資產也不很可能被源生。比較而言，企業在考慮資產組時往
往在一開始就已預計部分合約中約定的金額將無法收回，儘管可能無法確定是哪項具體資
產。兩位對征求意見稿中提議投反對票的理事會成員強調了這一事項，表示預期損失的方
法應只適用於資產組。然而，在很多情況下，因為企業所擁有的資產類型不盡相同，為使
用組合評估方法建立一個具有類似特征的資產池，對於企業所擁有的部分甚至絕大部分資
產來說可能性都較小。 

© 2010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 香港合伙制事務所，是與瑞士實體 — 畢馬威國際合作組織 (“畢馬威國際”) 相關聯的獨立成員所網絡中的成員。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會計準則新動向: 征求意見稿 2009年第12號 — 金融工具：攤余成本及減值 11
2009年11月 

3.3.3 用以估計現金流量的數據來源

征求意见稿/ 
2009/12.B7

在估計預期現金流量時，企業可以使用來源於內部和外部的數據。征求意見稿中提到的可能的
數據來源包括過去的內部信用損失經驗、內部評級、其它企業的信用損失經驗、外部的評級、
分析報告和統計數據。

征求意见稿/ 
2009/12.B8

歷史數據應當根據目前所觀測到的數據進行調整以反映評估日的最新情況。現金流的變化應反
映並與可觀測到的數據，例如失業率、房地產價格和商品價格等的變化方向保持一致。企業應
定期檢查其所使用的方法和假設，以使其估計的損失和實際發生的損失之間的差異最小。

征求意见稿/ 
2009/12.B10

本征求意見稿提議，擔保金融資產的預計現金流估計應包含沒收擔保品減去獲得和出售擔保品
成本的現金流量，而不論沒收擔保品是否很可能發生。除非符合其它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下的資
產確認條件，否則任何沒收擔保品均不能單獨被確認為資產。

征求意见稿/ 
2009/12.4,6,B8 

點評
征求意見稿要求企業在金融工具的剩余期間裏估計其預計現金流。同時，還要求企業在每
一個評估日使用當期現金流的信息去計量攤余成本。當企業使用歷史數據預計現金流量
時，征求意見稿要求這些歷史數據根據當期可觀測到的新數據進行調整，以反映當期的實
際狀況。征求意見稿提出的使用當期數據以反映當前情況的建議可以解讀為以下兩種方法
之一： 

‧企業根據報告期末主要的經濟和市場環境來估計未來現金流，不包括預期未來環境變化
對於現金流的影響；或者 

‧企業根據報告日後未來經濟和市場環境的預期變化來估計這些變化將如何影響現金流
量。

我們並不能從征求意見稿中清晰地判斷出企業應該採用上述兩種方法的哪一種。例如，一
家企業擁有一個由相似貸款組成的金融資產組合，其中與某地區失業率的相關數據是預計
這些貸款的預計現金流的關鍵因素。在報告日，該地區的失業率為8%。然而，多數人預計
當貸款到期時失業率將會增長到11%。企業在預計這些貸款的未來現金流量時，根據征求
意見稿，並不能明確應該採用哪種方法，即應該使用8%還是11%的失業率。

我們注意到後一種方法(即考慮日後事項變化的方法)需要通過報表編制人員額外的工作以預
測未來的變化，並且同時可能會增加管理層預測的主觀程度。與當前在確認損失發生的時
點問題上存在的爭議類似，前一種方法(即忽略日後事項變化的方法)將在區分報告日狀況與
未來變化之間的問題上引申出其它複雜情況。此外，可能引起爭論的還有，前一種方法得
出的結果也許並不能真實反映管理層期望的金融工具的經濟收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基
於合約信用利差的預期可能會與基於財務報告的估計產生差異，並由此導致收入的高估和
損失確認的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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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2009/12.B10 

點評
類似地，對於擔保資產來說，企業在確定沒收擔保品減去獲取和出售擔保品成本的現金流
時，是應僅僅考慮擔保品在報告日當天的僅用當日情況計算的公允價值，還是也需要考慮
抵押物的公允價值在報告日與預期變現日之間的預計變動，征求意見稿對此也沒有給出明
確的處理方法。

對於許多企業，尤其是金融機構來說，估計一項金融資產在其整個存續期間的未來現金流
量（包括信用損失因素）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儘管在現行的已發生損失模型下估計信用損
失的金額和時點也必須摻入主觀判斷，但是這種定量的判斷只限於已經發生損失的金融資
產，而不是針對所有的金融資產，所以規模較小。另外，損失一旦發生，通常可獲得更多
數據支持其估計。業內對於預計現金流法下得出的估計的可信賴程度存在較多質疑，並且
認為這些提議最終將為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提供機會，即管理層將通過改變其主觀估
計達到調整報告利潤的目的。兩個持有不同意見的理事會成員表示，如果採納這種方法，
會使財務報表不具備可審計性。針對該觀點提出的反駁意見是，當使用估值模型確定金融
資產的公允價值時，同樣需要對其存續期間內的現金流進行估計，並且在市場不夠活躍的
情況下，這些估計也具有高度的主觀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已
要求財務報告編制人披露所有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3.4 實際利率
征求意见稿/ 
2009/12.6,10

與《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規定類似，征求意見稿提議，在計算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攤余成
本以及利息收入和支出在整個存續期間內的分配時，應當使用實際利率法。此外，征求意見稿
還建議，實際利率應當反映和利息收入或支出相關的合約條款(即，如果合同利率發生重置)。

征求意见稿/ 
2009/12.B11

實際利率在金融工具初始確認時確定。對於固定利率的金融工具而言，實際利率就是其初始確
認時使預計現金流的現值等於其帳面價值的利率。該實際利率在金融工具的存續期間內將保持
不變。

征求意见稿/ 
2009/12.B11 

對於合約利率浮動的金融工具而言，實際利率不是單一不變的。例如，利率為倫敦銀行同業拆
借利率(LIBOR)(基準利率)加100個基點的債券，其實際利率為即期利率曲線和利差之和。在初始
確認該金融資產時，企業通過使預計現金流的現值等於帳面價值的方法得出初始實際利差。後
續計量中，合同利率的重置將改變實際利率，並以利率調整為限。儘管如此，初始實際利差將
維持不變。因而，對於利率為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加100個基點的債券，每一個計量日更新的
實際利率應該由更新的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的即時利率曲線和初始實際利差共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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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2009/12.BC41

国际會計準則 
39.AG7 

點評
初始實際利率或者初始實際利差一旦在金融工具初始確認時確定，在整個存續期間內都不
會改變。初始確認時金融資產的預計現金流的估計(包括預計信用損失)會影響實際利率，因
此該項估計的準確性和可信賴度非常關鍵，因為其對金融工具整個存續期間內攤余成本、
利息收入和支出的計量具有持續性的影響。

征求意見稿中對於攤余成本的計量原則在浮動利率的金融工具上的應用的闡述受到廣泛認
可。現行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中沒有類似的提引，並導致了不同方法的並存，如： 

‧根據各期的實際基準利率，更新實際利率； 

‧根據對未來利率的預期及預期的變化，更新實際利率。

現行《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對浮動利率工具的實際利率的規定，強調建立在現金流定
期重估基礎上的更新實際利率，以反映市場利率的變動。這亦導致了一些爭論，如某些按
通貨膨脹率浮動或者按公司收入浮動的金融工具是否也屬於浮動利率金融工具。理事會於
2008年10月做出一個暫時性的決定，提出浮動利率工具是指根據合約規定，其現金流將由
市場變數的改變而改變的工具。我們注意到，與現行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相比，征
求意見稿中的關於浮動利率金融工具的定義更為廣泛，亦適用於那些利率可根據合約進行
調整的金融工具。

然而，儘管征求意見稿比現行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更清楚地規定了浮動利率工具按
攤余成本計量的方法，在實踐中，企業仍然面臨着合同利率中非基準利率的重置的難題。
比如，儘管大部分浮動利率金融工具有固定的利差，一些金融工具在合同中明確規定了利
差應反映借款人信用狀況的變化。由於利率重置導致的實際利率的計算和重新計算會非常
複雜，並明顯地體現在違約借款人利率上升的例子中。此外，這種合同中關於利率變動的
事先約定也很難與征求意見稿中對固定和浮動利率金融工具實際利率計算的規定相吻合。
這是因為這些金融工具的合同利率和利差均不是固定的。專家咨詢小組有必要考慮這些問
題。

我們注意到，根據新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中規定的金融資產分類標準，很多
以前很難適用實際利率法的金融資產，如收益率取決於借款人收入狀況的借款，將因為它
們合同條款關於款項的規定不僅包括本金和按照本金余額計算應支付的利息，而不能採用
攤余成本方法計量。儘管該做法避免了這些金融資產使用實際利率法的複雜性，但是除非
或者直到理事會決定把金融負債的計量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中對於金融資產的規
定相銜接，否則與收入關聯的金融負債或者類似金融負債的計量仍然存在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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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9號》中規定，對於金融工具，包括浮動利率金融工具，企
業應該計算一個固定的實際利率。然而，征求意見稿和理事會提供的用來闡明計算方法的
例子均表明浮動利率金融工具的實際利率不會是單一不變的。相反，在浮動利率金融工具
的存續期間內，不同利率期內的實際利率是不同的。例如，企業購買了一個三年期浮動利
率債券，利率為12個月期的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Libor)加上300個基點。初始確認時，企
業認為Libor曲線顯示一年期貸款的遠期利率在現在、第一年末和第二年末分別為5%，6.68%
和6.79%。通過估計預計信貸損失，利用迭代法，企業確定初始實際利差為0.54%。在計量
攤余成本的過程中，為了將每年支付利息及本金的現金流折現，企業需要把Libor的即期利
率和初始實際利差相結合。比如，在折現第二年末到期支付的利息時，該企業應使用二年
期的借款的即期利率(即5.84%)加上初始實際利差(即0.54%)。初始確認之後，儘管初始實際
利差保持不變，Libor曲線的變化會導致實際利率的變化。這種方法的結果是每年的利息收
入都將根據每年不同的實際利率來確認，而每年的實際利率由Libor即期利率加上初始實際
利差構成。

理事會準備了一些案例用於闡述征求意見稿中提到的計算方法，即便這些案例並不是征求
意見稿的組成部分。

3.5 	 實用中的簡便方法
征求意见稿/ 	 如果在計算攤余成本的過程中使用一些簡便方法與使用實際利率法的計算結果的差異不重大，
2009/12.B15 征求意見稿允許企業使用這些方法。運用這類方法的目標是在按簡化方法計算得出的攤余成本

合理接近按征求意見稿要求計算得出的結果時，可以節約成本。雖然征求意見稿允許使用簡便
方法，但在運用過程中必須與某些準則保持一致。簡便方法的計算需要： 

‧考慮到貨幣的時間價值(除非折現的影響不重大)； 

‧包含金融工具剩余期限內的所有預計現金流；以及 

‧使得現金流的現值計算結果等於金融工具的初始確認值。

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見稿中提到的一個應收賬款減值準備矩陣的簡便方法運用的案例。當應收賬款折現的影
2009/12.B16	 響不重大時，企業不必計算實際利率，也不必在應收賬款的存續期間內確認利息收入。企業在

初始確認時可以直接按照發票金額減去未經折現的預計信用損失後的余額確認應收賬款和收入。

點評
征求意見稿中提出的簡便方法將受到許多非金融企業的歡迎，因為這些企業擔心計量短期
應收賬款時使用實際利率過於繁瑣。然而，正如接下來所討論的，我們注意到，不管企業
是否採用簡便方法，征求意見稿的建議都會潛在地減少企業銷售收入和應收賬款的初始確
認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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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2009/12.B16 

征求意見稿中提議的簡便方法允許企業在折現影響不重大時，不採用實際利率法。這與現
行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規定是一致的，即若折現影響不重大，允許沒有注明利率
的短期應收賬款和應付賬款以初始發票金額確認。然而，使用預計現金流的方法仍然要求
企業估計預計信用損失，並將其從發票的面值中扣除，以確定應收賬款和收入的金額。例
如，企業在一周內開具100張發票，銷售總額為1000貨幣單位；合同約定款項在3個月內支
付。在初始評估時，企業根據歷史應收賬款回籠情況及當時環境估計將僅收回950貨幣單
位。假定折現的影響不重大，按照征求意見稿的建議，該企業將確認950貨幣單位的應收
賬款和銷售收入。這將會改變當前企業在初始確認時不對未來信用損失進行估計的普遍做
法。如果按照現行做法，該企業會以1000貨幣單位來確認應收賬款和收入(假定該銷售業務
滿足《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 —收入》中的確認標準，以及與每筆交易相關的收益，即發票
上記錄的金額，很可能流入該企業)。

即便企業採用征求意見稿中建議的實際利率法計量應收賬款，結果是一樣的(即按照扣減預
計信用損失後的金額確認銷售收入和應收賬款)，因為這種簡便方法僅僅避免了折現的影
響。然而，這將與現行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實施指南第79段的規定產生潛在衝突。
第79段規定，如果折現的影響不重大，允許對沒有注明利率的短期應收賬款和應付賬款按
初始發票金額確認。對此，征求意見稿未對第79段提出任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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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計現金流量法

在征求意見稿中，應用於減值準備的預計現金流量法可概述為下圖。

收益或損失 信用損失準備

合同利息
(使用未抵扣預計信用損失前計算得到

的實際利率）

本期分攤的預計信用損失金額

收益 — 信用損失估值減少額

損失 — 信用損失估值增加額

核銷

淨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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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使用預計現金流量法對金融資產計量時，需要做到如下幾點： 

‧初始計量時即確定金融資產的預計信用損失，在此基礎上計算初始實際利率； 

‧在金融資產的存續期間確認合同利息收入，並抵減初始信貸損失； 

‧在金融資產的存續期間根據資產的預計信貸損失計提減值準備； 

‧在每個會計期間內重新評估預計信貸損失和其它預計現金流； 

‧使得現金流的現值計算結果等於金融工具的初始確認值。

在預計現金流量法中，即使信用損失事項或其它減值跡象沒有發生，預計信用損失也應反映在
預計現金流中。

国际財務報告 和現行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不同，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中，減值準備的評估僅
准則 9.5.2.2 用於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相應地，本征求意見稿所提出的減值模型也將成為評估金融

資產減值準備的唯一可用的模型。

征求意见稿/ 
2009/12.BC43 

點評
征求意見稿所提出的預計現金流量法，是對現行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下已發生損失
模型的重大變革。《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要求企業通過估計未來現金流以確定資產的實
際利率和計算攤余成本，而未來信用損失則不包括在這些估計中。

比如，某金融機構按面值發放了4年期的1,000貨幣單位的貸款，年利率為10%。假設與發放
貸款相關的交易費用為零，合同利率與市場中同類貸款的利率相同。初始計量時，該金融
機構估計能夠足額收回前三年的利息，但在合同到期時，只能收回95%的合同本金和最後
一期利息。按照已發生損失模型，該金融機構將按10%的實際利率來確認利息收入，且只
有當出現減值跡象時才確認信貸損失；而根據預計現金流量法，由於第四年的現金流入將
會減少55貨幣單位，根據預期未來現金流量計算的實際利率為8.8%。據此，該貸款第二年
年末的攤余成本（扣除減值後的淨額）為975貨幣單位。如果在第二年年末，該金融機構把
對本金及最後一期利息的可收回金額的估計值降至原值的90%，則根據原實際利率對變更
後的現金流量進行折現，得到變更後的帳面價值928貨幣單位。因估計變更產生的47貨幣單
位（975貨幣單位-928貨幣單位）的減值損失將會被立即確認入損益。

征求意見稿中建議實施的預計現金流量法可能會在實際操作中面臨相當多挑戰，會引起重
大的系統變更並要求企業投入額外資源以取得使用預計現金流量法所需要的信息。

該提議將減少淨利息收入，從而影響大部分的企業的綜合收益表。以預計現金流量法計算
的實際利率低於按已發生損失模型計算的實際利率。這是由於後者在計算實際利率時，並
不考慮尚未發生的預計信貸損失。同時，由於預計現金流法計算的實際利率考慮了預計信
用損失，合同利差將縮小，不同資產的實際利率將會更加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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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用損失發生之前，按預計現金流量法計算的淨利息收入（合同利息減去預計信用損失
的初始值）將會低於按已發生損失模型計算的淨利息收入。兩者的差異將隨着資產組金額
的增加而增加。而在報告期間如果發生實際損失，綜合收益表中按已發生損失模型法確認
的信用損失將高於按預計現金流量法確認的損失。這是因為，在預計現金流量法下，部分
信用損失已經通過以信用損失準備減少淨利息收入的方式在前期予以確認了。

使用預計現金流量法可能產生的一個結果是，在初始確認後，即使前期未確認減值損失，
預計信用損失的減少也會帶來收益。同樣地，金融資產的帳面價值也可能會高於其初始確
認值，甚至會高於其面值。回到上面所舉的例子，假設在第二年年末，該金融機構認為剩
余的利息和本金都能夠全額收回，那麼此時該金融機構將以8.8%的實際利率對變更後的現
金流進行折現，計算得到第二年年末的攤余成本為1021貨幣單位。即使前期未確認減值損
失，該金融機構仍然實現了46貨幣單位（即1021貨幣單位-975貨幣單位）的收益，並使得
攤余成本高於資產的面值（1000貨幣單位）。理事會在征求意見稿的結論基礎中確認了這
種可能性，並且指出金融資產帳面價值增長的經濟學意義是，它反映了因資產質量提高而
產生的收益。理事會認為這一收益反映了有用的信息，因而沒有理由不進行確認。

按照現行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如果企業購買金融資產時，該資產已產生了信用損
失，則其實際利率會反應這些已發生的損失。若期後企業提高該資產的未來現金流量的估
計，比如期初預計已發生損失轉回了，那麼即使以前沒有確認任何減值損失，企業也可能
會因此產生收益（如借款人的財務狀況得到顯著改善）。

針對已發生損失模型的批評，理事會除了考慮使用預計現金流量法之外，還曾考慮過另外
兩個替代選擇，即“公允價值法”和“經濟週期迴圈法”。在公允價值法下，減值損失將
會參照該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來計量（類似于《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中可供出售金融資
產所運用的計量方法）。但理事會否定了這個方法，因為該方法與成本計量法不一致。而
且公允價值法兼具了攤余成本和公允價值的雙重特征，應用起來更複雜。

理事會同時也考慮了經濟週期迴圈法。在經濟週期迴圈法下，企業將根據一個或多個經濟
週期的信用損失的歷史統計數據來對金融資產組合的減值損失進行估計。其中一種方法也
被稱作“動態減值準備計提法”,該方法在經濟繁榮時期（該時期很少有信用損失）增加貸
款損失準備計提額，而在蕭條時期（該時期信用損失將確實發生）抵減貸款損失準備金余
額。該方法的支持者認為，這將使得信用損失能夠較早得以確認，並能在整個經濟週期內
更平均地分配減值損失，從而減輕經濟週期效應的影響。按照該方法，企業在該金融資產
的初始確認階段就確認減值損失；相反，預計現金流量法並不會在金融資產的初始確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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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便確認減值損失。但董事會也否決了這個方法，因為在金融資產初始確認階段便確認一
項尚未發生的經濟損失是不妥當的。除此之外，當金融資產的預計續存期短於一個完整的
經濟週期時，週期迴圈法實際確認了一項產生自未來貸款的減值損失。

與現行《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方法相比，預計現金流法將迫使企業在金融資產相關
的經濟狀況和市場預期發生惡化時將計提更多的減值準備，而在經濟狀況和市場預期改善
時，減值損失準備也會減少更多。

對於金融資產損失的計量方法，預計現金流量法與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公佈的資本充足
率框架（或稱“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中的指導原則存在差異。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用以評
估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且被多個國家和地區認可。雖然具體差異取決於企業如何執行
監管規定，但一些高層次差異確實存在。其中包括：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要求預估未來12個月內的違約率，而不是金融資產的整個存續期。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要求企業利用長期以來獲得的恰當的歷史數據對損失進行估計。而征
求意見稿則建議採用能夠反映評估時點情況的現有現金流信息對損失進行估計（詳見章
節3.3.3的點評）。

按照征求意見稿的要求估計的現金流量可能與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下估計的現金流量不同。
因此，金融機構不能把基於資本監管目的而估計的現金流量用於財務報告。即便如此，那
些用於資本監管的基礎數據，對於在預計現金流量法下估算預計損失依然很有幫助。儘管
財務報告目的不同於審慎監管，但我們還是期待咨詢專家小組能儘快將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與預期現金流量方法之間的異同納入討論議程，以進一步提高企業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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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提案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正在制定基於美國一般公認會計準則(美國會計準則)框架下的提案，該
提案與替換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制定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項目類似，致力於改進金融
工具的財務報表列報，但目前該提案只是暫時的和不完全的，最終的完全版本還未發佈。

到目前為止，根據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暫行決定，美國會計準則框架下的金融資產將以
公允價值進行計量。公允價值的變動將被確認為損益。但是如果企業的商業策略是選擇一直持
有債券的本金以獲取合同現金流而非出售給第三方，那麼該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的某些部
分將計入其它綜合收益。在2009年10月21日召開的會議上，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暫時決定
報告期內確認的資產減值損失為預計未來現金流入額淨現值的減少。在估計未來的現金流時，
企業將考慮所有與金融資產的可收回性相關的歷史事件和現在狀況的信息，比如剩余償還款項
的支付條款、金融資產發行人的財務狀況、可能發生的違約事項、擔保品價值以及其它與行
業、地理、經濟、政治相關的可能標誌着某些合同現金流無法流入的環境因素。但是，企業不
需考慮將來可能發生的事項。

點評
到目前為止，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僅闡述了確認和計量減值損失的基本原則。美國財
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當下的暫行決策與征求意見稿提出的預計現金流量法存在某些相似之
處，如企業需要考慮預計現金流量、擔保品價值等。然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暫
行決策卻禁止企業考慮未來可能發生的事項。在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進一步闡述其禁
止企業在估計現金流量時考慮未來可能發生的事項這一暫行決策的原因以及征求意見稿進
一步解釋使用反映當前形勢的當期數據估計現金流量(詳見章節3.3.3的點評)的要求之前，我
們需要指出，兩個委員會提出的減值模型在估計預計現金流量時可能會存在差異。

同時，我們需要指出，目前美國會計準則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於攤余成本的計量方法，
存在若干差異。例如，美國會計準則規定某些內部成本可歸入資產進行計量，並在特定情
況下不能對初始折價進行遞延或者攤銷。該項差異將會造成兩個會計框架下實際利率的估
計以及收入確認的不同。儘管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明確表示它將在金融工具財務報表
列報的提案中闡述信用損失和利息收入確認的會計處理方法，但我們仍需指出，美國財務
會計準則委員會並未說明它是否將對攤余成本的計算方法制定與征求意見稿所述方法相類
似的、且高於其它會計準則的目標和基本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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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報

利息收入的列報
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見稿對綜合收益表中的利息收入和減值損失的列示做出了重大修改，列示要求如下： 
2009/12.13

‧ 以不包括初始預計信用損失額的實際利率計算得到總利息收入

減：初始預計信用損失的攤銷額 

= 淨利息收入； 

‧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和負債，其會計估計變更產生的收益或損失； 

‧以實際利率法計算的利息支出。

列示利息收入的總額是為了通過分解信息使信息透明化，以及使報表使用者看到信用損失計提
期間內對合同收入的調整額。

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見稿提出的列報方法將會被伴以更多更詳細的披露，包括將會計估計變更產生的收益或

2009/12.B18. 損失，再細分為因信用損失估計變更而產生的收益或損失，及因其它估計變更而產生的收益或

B19 損失。

本征求意見稿明確了，綜合收益表應當列示及不應列示的以實際利率法計算的項目。例如，征
求意見稿禁止列示匯兌損益，不符合套期會計原則的套期交易所產生的損益，及不以攤余成本
計量的金融工具所產生利息。

征求意见稿/ 
2009/12.B18. 
B19 

點評
如果採用該建議，當前許多金融機構把減值損失作為綜合性收益的一個單獨項目的做法將
變的不可行。征求意見稿中增加的披露(詳見章節7)可以提供更多有關金融資產信用質量的
信息，但是無法像現有模式一樣獲知“已發生”了什麼樣的損失。對目前利用已發生損失
的數據來評估金融機構績效的財務報表使用者而言，這或許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征求意見稿中關於列報的提議意味着金融機構必須就每一個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組合計算
兩次實際利率：一是根據未包括預計未來損失的合同現金流量計算的實際利率(這與現行《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規定的實際利率計算方法相類似)，二是考慮了預計未來損失後的
實際利率。征求意見稿沒有對此做出解釋或指引，但似乎提議要求在金融工具的整個存在
期間內都必須採用兩種攤余成本計算法：一是基於合同條款且不包括未來信用損失進行計
算，二是考慮了未來信用損失後再計算。這很可能對財務報表的編制者造成額外的負擔。

目前企業的實際做法是，把為交易而持有的金融資產產生的利息列示於利息收入，並與為
獲取該金融資產而發生的融資所產生的利息支出相匹配，因此利息收入與支出均包括在淨
利息收益的總體列報中，而征求意見稿的提議將改變企業這一做法。這種變化可能會對淨
利息收益的財務報表列報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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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披露

7.1 概述
征求意見稿在披露方面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從而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進行了修正。 

點評
根據征求意見稿中新增的披露要求，財務報告編報者需要對其信息系統進行重大修改，來
獲取和收集符合新增披露要求的詳細信息。

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目前的要求類似，征求意見稿要求金融工具需要按照類別進
行披露。征求意見稿沒有建議修改《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中關於金融工具分類的現行
規定。這種“類別”與現行《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中定義
的金融工具“種類”及“分類”是不同的概念。因此，就目前情況而言，企業需要運用職
業判斷來決定適當的披露類別和詳細程度。

7.2 備抵賬戶
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見稿建議：

2009/12.15. 

B22, B23 ‧必須設立備抵賬戶來記錄金融資產的信用損失，不得採用直接轉銷法；


‧財務報表應按金融工具的類別分類披露備抵賬戶的變動情況，應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 預計信用損失初始估計值引起的準備金增加； 

- 預計信用損失估計值的變動引起的準備金增加或減少； 

- 核銷；及 

‧財務報表應披露企業對每類金融資產的核銷政策。

征求意見稿給出了“核銷”的相關定義。理事會認為核銷的披露是最接近於當地反映企業的“
實際損失”的披露。參與預計現金流量法可行性討論的人員和其它財務報表使用人則表示“實
際損失”方面的信息將十分有用。

国际會計準則 

国际財務報告
准則 7.16 

點評
根據現行《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規定，企業可以自行選擇直接轉銷法或者備抵法來記
錄金融資產減值準備的確認和轉回；而征求意見稿中規定只能採用備抵法。

當企業採用備抵法確認減值準備時，現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只要求按金融資產類
別披露備抵賬戶當期變動表，未對需披露的變動內容做出具體規定。而征求意見稿則規定
了相關披露內容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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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見稿中對於“核銷”的定義可能與部分企業核銷無法收回的金融資產的會計政策並
不完全相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征求意見稿要求準備進行核銷處理的企業必須已經停止
了所有進一步的回收措施。然而現在在有些情況下，金融機構在回收措施仍然在執行的過
程中就將他們認為沒有回收可能性的貸款進行了核銷。企業單位對於應收賬款目前也可能
在採取類似的方法。

7.3 
征求意见稿/ 
2009/12.17,18, 
19 

會計估計及會計估計變更
征求意見稿要求企業在財務報表附注中對金融資產的會計估計及後續會計估計變更進行更加詳
細的披露，包括： 

‧計算預計信用損失估計值使用的輸入變數及假設，包括： 

- 輸入變數的基礎；


- 轉換為另一種合理可能的輸入變數的影響（如影響重大）；


- 對於估計變更，需披露估計變動的內容、原因以及新的估計的輸入變數及相應假設；


- 估計方式的變動的細節及其原因；


‧估計值變化對綜合收益表中所列示的損益變動的影響，包括： 

- 分解並分別列示信用損失估計變化與其它原因估計變化對損益變動額的影響； 

- 對於重大損益變化或特定組合、資產源發的時間及地理位置對損益產生的重大影響的進一步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及 

‧信用損失備抵的隨着時間的變化與累計核銷額之間的比較關係，以及估計變動對該關係的影
響，如重大。

點評
上述披露要求對很多企業而言可能是一項巨大的挑戰。特別是，如果信用風險和其它因素
在同一會計期內對金融資產的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產生共同影響，那麼分別列示上述因素對
金融資產重估產生的損益在實踐中將十分困難。這一操作層面的問題可能需要專家咨詢小
組予以考慮。

7.4 壓力測試
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見稿建議如果企業因為內部風險管理的目的執行壓力測試，那麼企業應披露壓力測試已
2009/12.20 執行的信息以及其它可以使得財務報表使用者能瞭解以下內容的信息： 

‧壓力測試對企業的財務狀況及業績的意義；


‧企業承受各種受壓情況的能力。


© 2010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 香港合伙制事務所，是與瑞士實體 — 畢馬威國際合作組織 (“畢馬威國際”) 相關聯的獨立成員所網絡中的成員。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24 會計準則新動向: 征求意見稿 2009年第12號 — 金融工具：攤余成本及減值 
2009年11月 

點評
征求意見稿僅要求企業在實際執行壓力測試的情況下對此進行披露，因此此要求並不應給財
務報告編報人員增加大量的額外的工作。該修改意見僅要求企業披露以內部風險管理為目的
的壓力測試。為其它目的（如監管機構要求）而進行的壓力測試不在披露要求的範圍內。

征求意見稿沒有對符合披露要求的“壓力測試”進行明確的定義。企業可進行各類情景分
析和風險分析，但哪些分析應被歸類於“壓力測試”尚不明確。另外，企業可能對包括各
種資產和負債的不同投資組合進行壓力測試，但是，若要將其中對以攤余成本計量的資產
的影響從該測試中分離出來不一定總是切實可行。

7.5 金融資產信用質量
征求意见稿/ 
2009/12.21

征求意見稿要求按金融資產類別分類披露以下內容： 

‧不良金融資產余額調節表(不良金融資產是指逾期90天以上或預計無法全額收回的金融資產)；及 

‧如影響重大，需對不良金融資產余額變動和備抵賬戶余額變動的相互影響進行定性分析。

征求意见稿規定了在調節表中披露信息的最低要求。

點評
上述金融資產信用質量的披露要求是對《国际財务報告准則第7号》相關規定的补充。 

“逾期90天”是金融資產信用質量評估的常用標准，因此該相關披露增强了不同企业之间
的可比性。然而，對于目前尚未收集這类數据的企业，可能需要升級系统或采取其他措施
以滿足該要求。 

7.6 期限信息
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見稿要求企業按金融資產類別分類披露金融資產的初始確認年份和到期年份（在征求意
2009/12.22 見稿中被稱為“期限信息”)。該披露信息須按各類金融資產的面值以表格形式列示。 

點評
對金融機構而言，該規定意味着更為廣泛和浩繁的披露要求。但其披露的具體程度及由此
產生的對數據收集的需求將主要取決於企業對金融資產的分類方式。

另外，僅按面值披露以上期限信息只能向財務報表使用者提供有限的信息，因為它不能反
應企業建立的相應的信用風險損失備抵，從而可能無法向財務報表使用者準確反映報表日
企業所遭受的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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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效日期和過渡性規定

理事會預計本準則自最終正式公佈之日起的第三個會計年度後會強制實施, 並允許提前執行。

征求意见稿/ 
2009/12.BC66

點評
許多參與預計現金流量法可行性討論的人員估計，新準則的生效期需在準則最終版公佈後
的2至3年。理事會制定的新準則強制生效日充分考慮了實施所面臨的挑戰及眾多企業應對
該準則所需的準備時間。

然而，由於理事會計劃在2010年第四季度公佈關於攤余成本和減值準備的準則最終版，並
希望《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版的各個部分同時生效。而最近發佈的《國際財務報表
準則第9號》的生效日是2013年1月1日。因此，企業實際上只有約兩年的時間對新準則中關
於減值準備的規定進行過渡準備。

征求意见稿/ 
2009/12.25

征求意見稿建議追溯執行本準則。對於首次執行新準則之前就確認的金融工具，征求意見稿允
許企業重新估計實際利率，該利率應為假設該金融工具在初始確認時即按本征求意見稿的要求
計算得出的實際利率。企業應據此調整所有按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計算的實際利率，並
將這種調整稱為“實際利率過渡調整”。

征求意见稿/ 
2009/12.26

在計算實際利率過渡調整時，企業應最大限度地利用歷史數據，同時，亦可合理參考按征求意
見稿的規定確認的類似金融工具（如，在準則首次執行日前後較短時間內源生或取得的金融資
產或負債）的實際利率。

征求意见稿/ 
2009/12.B30

征求意見稿允許企業靈活運用各類方法來近似估計實際利率, 並提供了兩種可行的方法供參考： 

‧利用該準則最終版首次執行日附近確認的類似金融工具的信息，使用比率分析來推斷實際利
率過渡調整； 

‧採用接近該準則最終版首次執行日時初始確認的類似金融工具的預計息差。使用該方法確定
的調整後實際利率不得低於該金融工具在初始確認日的無風險利率，因為無風險利率是一個
自然的利率下限。

征求意见稿/ 
2009/12.BC71

理事會還希望對另一個過渡方法得到回饋，該方法允許企業運用現行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
號》下的實際利率法計算實際利率來重述比較數據，並允許以此利率持續計算首次執行日時存
在的金融工具的利息收入和利息費用。然而企業則需要採用征求意見稿中的方法估計現金流
（包括金融資產剩余年限內的信用損失），並根據現行《國際會計準則39號》下的實際利率法
進行折現，從而計算出首次執行日的金融工具攤余成本。

征求意见稿/ 
2009/12.24 

新準則的首次執行日為執行當年的會計年度第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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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評
對新準則首次執行日前確認的金融資產採用近似法估計實際利率的規定為報表編制人員減
輕了負擔，頗具實效性，同時也減少了假設在過去某一時預計損失的困難。

征求意見稿中的過渡調整將對很多企業的淨資產產生負面影響。主要原因是，因為新的建
議對信用損失的確認比現行《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中規定的“已發生損失模型”要早。
而另一個理事會希望得到回饋的過渡方法，雖然相對簡單一些，卻可能更增加對淨資產產
生的負面影響。這是因為它所使用的預計現金流已被預計信用損失所減少，而這些現金流
所採用的折現率則是未經預計信用損失所調整的，根據合同現金流計算的較高的實際利
率。

征求意見稿未建議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進行任何
相應的修改。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的規定，除準則列示的特殊情況外，其它準
則的過渡要求不適用於首次執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過渡要求。這就意味着首次執行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的報表編制人員不能運用征求意見稿中建議的過渡要求。

過渡期間披露

征求意见稿/ 在首次執行日，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差錯》，企業需要披露

2009/12.28 新舊準則下實際利率法的變化對企業損益影響的定性分析，以及該影響與金融資產攤余成本調
整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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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專家咨詢小組 

理事會正在籌劃設立專家咨詢小組，為在預計現金流量法實施過程中碰到的實際操作問題向理
事會提供咨詢建議。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已決定加入該專家咨詢小組。

該專家咨詢小組的目標如下： 

‧對理事會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預期現金流量法在操作層面的困難提出解決方法，特
別是以下方面： 

- 如何解決流程實施中的困難；專家咨詢小組將提供具體分析並給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 理事會應頒佈何種指引以及以什麼形式頒佈更有效；即，以培訓指導式的指引還是以準則的 
一部分形式出臺； 

‧協助理事會組織和實施新準則的現場和測試工作。


專家咨詢小組已經認識到以下可能存在的問題：


‧缺乏歷史數據；


‧單項金融工具的估值；


‧金融工具組合和個別金融工具的估值；


‧“實際”損失的意義；


‧組合內各金融工具之間的相關係數；


‧隨着時間變化發生的金融工具的遷移；


‧支付的罰款；


‧回收成本；


‧與新巴塞爾協議的互動；


‧提前還款概率的影響；


‧運用間接獲得的數據進行的估計；


‧新準則對浮動利率金融工具的適用；


‧初始預期損失分配的多種可行方法；


‧預計初始利差的確定方法；


‧對特殊金融工具應用預期現金流量法（如，分期貸款或迴圈額度信貸）。


點評
由於征求意見稿對目前的利息和減值的會計處理進行了根本性的變革，因此在新準則執行
和具體實施過程中，很多企業會面臨着巨大的挑戰。專家咨詢小組的設立對建立切實可行
的解決方案，對新準則的不斷完善和新舊準則的平穩過渡都有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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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它事項

10.1 	 與其它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互動
作為對金融資產減值準備審議工作的一部分，理事會還確定了由於征求意見稿建議取消國際
會計準則第39號中的用來預計減值準備的已發生損失模型法而受到影響的其它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

對聯營企業投資的減值

征求意见稿/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聯營中的投資》的規定，投資者應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2009/12.28 中已發生損失模型法中規定的減值跡象來確定是否有必要對投資者在聯營企業中的淨投資確認

任何額外的減值損失。如果減值跡象存在，企業應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對其
聯營企業投資的帳面金額進行減值測試。由於本征求意見稿將取消《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中
的減值跡象規定，《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 —聯營中的投資》將不能再運用該準則規定的減值跡
象。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征求意見稿提議對《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進行修訂，要求企業使用《國
際會計準則第36號》而非《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中規定的減值跡象來判斷是否需要對聯營企
業投資進行額外的減值測試。因此，修改後的《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中的減值跡象、減值測
試和額外減值損失的計量將只受一個準則(即《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的規範。 

再保險資產的減值

征求意见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保險合同》規定，當有客觀證據表明在再保險資產初始確認之後
2009/12.28	 發生了損失事件，且其對再保險人的影響金額可以可靠計量時，應進行減值測試。在《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4號》結論基礎中，理事會認為對再保險資產進行減值測試的最合適的方法是採用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中的已發生損失模型法，因為該減值測試應當注重信用風險。

在征求意見稿的審議過程中，理事會注意到取消《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中損失事件或減值跡
象的規定可能會引起的一個問題。雖然《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中提到了減值的確認需要
有客觀的證據，但準則並沒有就這個方面提供進一步的指引。如今存在于《國際會計準則第39
號》中的關於損失事件的指引，如果在征求意見稿中被取消後，那麼該指引是否仍適合繼續用
來解讀《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理事會認為，取消《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中關於損失事件的指引，不會影響目前使用《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來計量再保險資產的企業的會計政策。對於再保險資產損失事件測試的認
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中的指引在該準則被替代之後，其論斷將繼續有效。因此，理事
會決定不改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中對再保險資產減值的指引。

© 2010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 香港合伙制事務所，是與瑞士實體 — 畢馬威國際合作組織 (“畢馬威國際”) 相關聯的獨立成員所網絡中的成員。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聯繫我們

如果貴公司需要更多相關資訊，或討論我們可為貴公司提供的服務，請聯繫：

李柏嘉（Babak Nikzad） 李樂文 Ana Cortez
金融服務 金融服務 金融服務
合伙人 合伙人 總監
上海 北京 香港
電話：+86 (21) 2212 2268 電話：+86 (10) 8508 7043 電話：+852 2913 2548 
babak.nikzad@kpmg.com.cn walkman.lee@kpmg.com.cn ana.cortez@kpmg.com.hk 

華馬田 (Martin Wardle) 李舜兒
金融服務 金融服務
合伙人 合伙人
香港 廣州
電話：+852 2826 7132 電話：+86 (20) 3813 7790 
martin.wardle@kpmg.com.hk jasmine.sy.lee@kpmg.com.cn 

mailto:babak.nikzad@kpmg.com.cn?cc=enquiries@kpmg.com.hk&subject=Web:(your%20subject%20here)[New-Horizon]
mailto:walkman.lee@kpmg.com.cn?cc=enquiries@kpmg.com.hk&subject=Web:(your%20subject%20here)[New-Horizon]
mailto:ana.cortez@kpmg.com.hk?cc=enquiries@kpmg.com.hk&subject=Web:(your%20subject%20here)[New-Horizon]
mailto:martin.wardle@kpmg.com.hk?cc=enquiries@kpmg.com.hk&subject=Web:(your%20subject%20here)[New-Horizon]
mailto:jasmine.sy.lee@kpmg.com.cn?cc=enquiries@kpmg.com.hk&subject=Web:(your%20subject%20here)[New-Horizon]


www.kpmg.com.cn
 
www.kpmg.com.hk
 


